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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隧道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管工作

的若干意见 

交质监发〔2013〕549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，

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、北京市路政局: 

近年来，我国高速公路隧道工程建设成就显著，相继建成了

秦岭终南山隧道、厦门翔安海底隧道、上海长江隧道等一大批公

路隧道工程。目前，随着我国高速公路建设重心逐步向中西部地

区转移, 隧道工程数量不断增多，全国仅高速公路在建特长隧道

就达 160余座，建设任务更加艰巨，地质条件愈加复杂，工程管

理难度明显增大，质量安全管理工作面临严峻挑战。 

隧道工程施工环境封闭，隐蔽工程较多，工程质量安全隐患

易发难控。部分地区和项目隧道工程地质勘察不详、设计深度不

足；建设管理制度不健全、措施不落实、管理不到位；现场施工

组织不力、设备简陋、工艺落后，野蛮施工、偷工减料等现象屡

禁不止；施工管理和现场监理缺位，隐蔽工程质量管控薄弱，工

程实体质量和结构耐久性受到影响。为切实规范隧道施工质量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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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管理，提升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水平，现提出以下意见: 

一、强化隧道工程技术保障措施 

（一）推动隧道工程标准化施工。运用现代工程管理技术和

方法，从强化设计、工法、施工组织、工艺流程等标准化入手，

规范隧道施工主要环节质量管理行为；坚持因地制宜，推行隧道

施工钢筋加工、混凝土拌合、构件预制“三集中”和衬砌模板、

二衬台车“两准入”管理，提升隧道工程质量保障能力。 

（二）推动隧道工程信息化施工。针对隧道施工的不确定性

和高风险性，加强施工信息化系统建设，实行围岩与支护结构监

控量测信息化、人员定位与安全管理信息化、施工质量管理信息

化，及时有效指导和控制施工，降低质量安全风险。配置视频系

统，实行蔽工程施工可视化监控管理。建立隐蔽工程施工过程照

片、影像记录资料库，确保施工过程可溯、可查。长大隧道宜配

置电子门禁、有毒有害气体连续监测信息管理系统。 

（三）加强隧道施工超前预报和监控量测。对不良地质隧道

应加强地质超前预报、动态评价预测、施工监控和质量检测，统

一选择有相应能力等级的独立检测机构承担,强化数据互通、结

果分析和指导施工。对岩溶、富水，瓦斯、硫化氢、二氧化碳气

体逸出，穿越煤层、采空区或有断层、破碎带的，应以水平钻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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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进行超前预报复核，异常情况须调整作业方案，强化防范措

施。 

（四）广泛应用隧道施工新型机械设备。建设单位应从提升

工程质量保障能力出发，引导和鼓励施工单位提升隧道施工装备

水平，改善施工条件、降低劳动强度、减少人为偏差。积极采用

大型化、专业化隧道工程施工装备，如盾构、凿岩台车、液压自

动行走衬砌台车及锚杆钻孔、混凝土喷射设备等。 

（五）切实加强隧道工程主要施工工序质量安全管控。 

1．严控开挖过程质量安全。结合隧道工程实际，科学合理

地确定开挖方案，减少超欠挖和围岩过度扰动。优化钻爆设计，

提升爆破效果，严禁二次爆破。严格执行炸药和雷管出入库登记

制度，洞内应设置必要的安全警示标志，确保车辆和人员安全。 

2．规范初支施工。要动态完善初支方案，及时加强支护，

软弱围岩初支须紧跟掌子面。拱部锚杆应采用向上式凿岩机成

孔，保证钻孔深度和角度。锚杆及垫板施工须符合设计要求，尽

可能选用不可截断性的定型锚杆。钢拱架应与围岩或初喷面密

贴，安装平顺，拱脚基础牢固，锁脚锚杆设置须符合设计。喷射

混凝土应采用湿喷工艺，保证强度、厚度和均匀性，严禁干喷。 

3．规范仰拱施工。仰拱施工须严格按照设计开挖到位，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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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虚渣、杂物和积水。基底超挖部分须用相同等级混凝土或片石

混凝土回填，不得用洞渣回填。仰拱须整断面一次浇注成型。 

4．规范防水和二衬施工。防水板应由下至上环状铺设，规

范拼接，必要时应配备专用台车；止水带安装须规范，防止偏位、

破损。合理控制二衬与掌子面间距；严格按设计进行钢筋施工，

严禁偷工减料；采用整体衬砌台车和砼泵送作业；台车应配备养

护喷管，洞身、洞口段砼洒水养护时间应分别不少于 7 天、14

天，强度低于设计和规范要求严禁拆模。加宽段二衬应及时施工，

必要时应配备加宽式整体衬砌台车。矮边墙与二衬应同时浇筑。 

二、强化隧道工程管理保障措施 

（六）建设单位要充分发挥项目实施总牵头作用。严格合同

管理，落实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检测等参建单位质量安全责任。

实施奖优罚劣，严格信用评价，调动参建单位能动性。进行质量

安全状况分析，评估隧道工程质量安全风险，强化关键工序质量

检测验收程序管理，确保隧道工程质量管控到位。 

（七）勘察设计单位要强化动态设计和服务质量。坚持详细

勘察、精心设计，确保设计深度。针对项目及隧道工程特殊性和

复杂性，强化动态设计，派驻有经验、有能力的设计代表，做好

设计服务，及时进行设计调整和优化。对地质、水文条件特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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隧道工程，应切实加强排水系统设计，保证长期排水功能。 

（八）施工单位要落实工程质量安全主体责任。 

1．加强隧道施工规范化管理。洞口须设值班室，专人 24小

时值班，对进出人员和机械等实行登记管理；结合实际及时完善

隧道施工组织设计，合理组织施工，严格工序检查和责任交接；

实施隧道施工关键工序、重点环节质量安全主要负责人现场带班

制度，落实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制度，切实规范施工管理。 

2．加强隧道施工劳务管理。施工单位要选择有经验、信誉

好的劳务队伍，依法签订劳务合同，加强劳务施工作业的规范化

管理，强化质量自检自控，发现偷工减料、以次充好、违反质量

安全强制性要求等行为要立即制止，情节严重的必须清退出场。 

3．加强隧道施工安全管理。有针对性地编制隧道专项施工

方案和应急预案，严格执行专项方案，及时组织应急演练。加强

高瓦斯隧道施工管理；长大隧道和Ⅴ级及以上围岩隧道须设逃生

通道。隧道内应设安全预警系统和应急逃生路线灯视引导系统，

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及时用声响和安全指示灯指令人员撤离，逃生

路线视、听觉指示正确有效。施工中保持空气中氧气含量在

19.5%以上。岩溶、富水隧道应安装防突水伤害闸门，配足救生

设施，向下坡方向掘进的隧道排水设备应充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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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加强从业人员劳动保障和职业道德教育。坚持“以人为

本”理念，改善施工环境，增进职业健康和安全。加强从业人员

职业道德教育，使其成为工程质量安全的捍卫者，而非旁观者。 

（九）强化隧道工程关键工序质量检测验收。监理单位要加

强现场监理机构建设，按合同约定配齐隧道监理人员，落实监理

责任，加强隐蔽工程监理。强化隧道工程关键工序质量检测验收，

加强锚杆、钢拱架、二衬等隐蔽工程的质量检测，严禁偷工减料、

减序，严把质量关口，上道工序不合格的严禁进行下道工序施工。 

三、强化隧道工程监管保障措施 

（十）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积极推行现代工程管理。坚

持质量是基础、安全是底线的发展理念，工程坚固耐久的发展目

标，以隧道工程质量安全管理为切入点，强化监管措施，加大执

法力度，切实推进公路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。 

（十一）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按照部《关于严格落实公

路工程质量责任制的若干意见》（交公路发〔2008〕116 号）的

要求，把工程项目落实质量责任制、实施责任登记等情况作为对

建设单位实施监管、考核的重要内容，确保工程质量责任落实到

人。 

（十二）加强建设市场监管，切实规范市场秩序。各地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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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招投标监管，严厉打击围标、串标、

转包、非法分包和质量安全失信等行为，强化质量安全源头管理；

加强建设市场督查，加大隧道施工中以包代管、偷工减料等违规

行为的查处力度，严格落实有关单位的责任，切实规范市场秩序。 

（十三）加大监管力度，强化监督执法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和质监机构要切实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建公路特大桥梁

和特长隧道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厅质监字[2012]117

号）要求，加强对隧道工程参建单位质保体系、管理薄弱环节的

督查和实体质量抽查，加大政府监督执法力度，发现隐患和问题

要果断采取强力措施，并坚决督促建设单位及时组织整改到位。 

（十四）抓好工作载体，巩固监管工作成效。各地交通运输

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深化混凝土工程质量通病治理、“平安工地”

创建这两个载体，推动建设项目加强管理，巩固治理成效，深化

创建成果，推动公路工程总体质量安全水平稳步发展。 

（十五）深入开展隧道施工安全风险评估。各地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要把隧道施工安全风险评估作为重点，严格监管，深入推

进；严格执行施工安全标准化，逐步实现隧道施工“本质安全”。 

 

交通运输部（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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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 9月 16日 

 

抄送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路（道

路）工程质量监督局（站），北京市路政局。 


